
運動與健康中心【VA01】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VA01 

項目名稱 體育場館借用作業 

作業程序說

明 

一、運動與健康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於場館使用網頁中公告所有應

知事項。 

二、各單位依網頁公告內容進行場館使用： 

(一)借用單位於兩周前提出申請。 

(二)來函﹑簽呈或現場填寫場地申請表。 

三﹑本中心評估借用與否，核定後以現金或匯款至學校帳戶方式，

繳交場地保證金及費用。 

四﹑收費標準依「本校運動場館設施開放及管理要點」辦理。 

五﹑收據造冊，現金繳納至出納組; 匯款至學校帳戶者開具收據。 

六﹑活動結束後檢查場館設備是否損壞，如損壞由預收保證金扣除;

如完好則退還保證金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依場館需要用性及活動規模審核。 

二、確實核對計畫申請書及相關資料。 

三、經常性之使用，如運動代表隊練習，得依實際需要每學期分

配。 

四、非常態性之活動或計畫申請者，得依用途及規模進行審核。 

五、週一至週五運動代表隊練習時間，不予分配。 

六、申請單位須於兩週前，以來函、簽呈或現場等擇一方式，向本

中心運動事務組申請。經審查核准，於一週內繳交保證金後方

得使用。 

七、活動結束後檢查場館設備是否損壞？如有毀損由預收保證金扣

除，不足得另行追償; 如無損壞則退回保證金。匯款借用單位須

填寫領款收據及提供存入帳戶影本，以利退回保證金。 

法令依據 國立臺東大學運動場館設施開放及管理要點 

使用表單 場地借用申請表 

 

 



運動與健康中心【VA01】作業流程圖 

體育場館借用作業

 



運動與健康中心【VA01】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
 
評估單位：運動與健康中心 運動事務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體育場館借用作業 
評估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評估日期：____年___月   日 

 本單位職掌業務例行監督及控制作業，其自行評估結果如下表： 

評估重點 

評估情形 
部分落實/未

落實/不適用

情形說明 

改善

措施 落

實 

部分

落實 

未

落

實 

不

適

用 

其

他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
   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

定相符。 
       

   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       

二、運動場館使用作業 

   (一)是否依場館需用性及活動規模審核？ 

 
      

   (二)是否確實核對申請表及相關資料？        

   (三)是否依實際需要每學期分配？        

   (四)是否依用途及規模進行審核？        

   (五)校內外單位：申請單位是否有先至本中心線上

場地預約系統登錄、來函、簽呈，或現場填寫場館借

用申請表，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借用。  

 

      

   (六)借用單位經核可後，是否於活動一週前繳交保

證金及費用？ 

 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註： 
1.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，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，並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
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評
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評估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。 

2. 各單位評估第六點「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各項控制作業」之落實情形時，應評估各項控制作業執行情形及參考下列建議
標準以決定該評估重點之落實情形；另得檢附各項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(參考格式如附件一之一)作為佐證資料，並免重
複於本表填列該評估重點之改善措施： 

(1)評估情形全部或大部分為「落實」時，於本表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。 
(2)評估情形全部或大部分為「部分落實」，或有少部分為「未落實」時，於本表評估情形欄勾選「部分落實」。 
(3)評估情形全部或大部分為「未落實」時，於本表評估情形欄勾選「未落實」。 

3. 「評估期間」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；「評估日期」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。 

 

  



 


